
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报
道：日前，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等多
部门联合发布《佛山市不动产登
记“ 交付即交证 ”工作实施方
案》。根据《方案》，今年 7月起，
各区自然资源分局全面启动“交
付即交证”工作，实现常态化运
行，确保月月有案例。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佛山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佛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
佛山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方案》的通知。根据《方案》“交
付即交证”改革主要包含三大内
容，交地即发证、工程验收即发
证、交房即发证。

对四至清晰、权属无纠纷、土
地出让金和税款等规定税费缴纳
完毕的出让土地，在用地单位申
请且符合登记条件的前提下，自
然资源部门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
后，受理“交地即发证”申请，可
在完成土地交付手续当天，为用
地单位同步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对工业项目建设的普通厂房
和仓库（不含分割登记），在建设
单位申请且符合竣工验收、登记
条件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在申请
联合验收时可同步申请“验收即
发证”，自然资源部门与竣工联合

验收相关部门联动，在工程建设
项目联合验收通过后，为建设单
位核发联合验收终审意见书、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不动产权
证书。

在商品房销售阶段已经约定
购房人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

“交房即发证”业务，新建商品房
开发企业已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
登记，统一为购房人申请“交房即
发证”服务。购房人购房资格已
核验，商品房合同已经备案，并已
缴纳相关税费，新建商品房项目
组织购房人进行房屋交付使用
时，自然资源部门与住建、税务、
金融机构等部门联动，在相关准
备工作完成的前提下，在房屋交
付现场统一为购房人颁发不动产
权证书，实现购房人收房的同时
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据了
解，此举有利于解决落户、子女
上学、银行贷款等问题，保障购
房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佛山已
有万科金域西江项目率先试点该
模式。

除出让土地、工业项目、新建
商品房外，《方案》还鼓励各区结
合实际，将人才房、安置房以及符
合条件的用地和建设项目纳入

“交付即交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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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下月起全面启动不动产登记“交付即交
证”工作

购房人收房时即可领产权证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
记者 16 日从深圳市急救中心获
悉，目前，深圳公共场所已经配置
AED 超过 5500 台，覆盖率居全
国第一。未来5年至 10年，深圳
还将达到每 10 万人 300 台的国
际标准配置。

AED即全自动体外除颤器，
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
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
予电击除颤，是可被非专业人员
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傻瓜
式”医疗设备。

深圳市急救中心负责人介
绍，发生在医院外的心脏骤停，是

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约
80%表现为室颤，早期电除颤是
最为有效的抢救方法，如能在 1
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并在3至5
分钟内进行AED电击除颤，可使
其存活率达到50%至70%。

据了解，自 2017 年起，深圳
市在人流密集的公众场所陆续配
备超5500台AED。这些AED至
今已使用88次、成功救治27人。

在深圳如何查找 AED？市
民可打开“腾讯地图”或者微信
小程序，在搜索栏中输入“AED导
航”就会显示离得最近的几台AED，
根据导航提示即可前往取出。

深圳公共场所配置AED超过5500台

覆盖率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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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家庭农场认定及奖励办法新政出台

示范家庭农场
可领

新办法是在 2016 年版《东莞市家
庭农场认定及奖励办法（试行）》基础上
修订而来。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农
户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以家庭成
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
源，从事农业集约化、商品化及适度规
模化生产经营，达到一定经营规模并相
对稳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新办法提出，对获得“东莞市家庭
农场”和“东莞市示范家庭农场”，由市
财政设立专项奖励资金，按照先认后补
的方式予以一次性奖励。

根据新办法，凡经认定的“东莞市

家庭农场”，由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5 万
元奖励；被评定为“东莞市示范家庭农
场”的，由市财政追加 5 万元奖励。这
也就意味着最高奖励10万元。每年市
农业农村局根据“东莞市家庭农场”和

“东莞市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评定结
果，负责将奖励资金列入下一年度市级
财政预算，待预算批准后，再按相关规
定办理拨付手续。

相比原办法，新办法对家庭农场奖
励的类型进行了突出强调，即重点优先
培育发展荔枝类家庭农场，加快推进全
市荔枝高质量发展。

优先培育发展荔枝类家庭农场

万元奖励

根据程序，申请人须先向镇街农林
水务局提出申请，填报资料经审核后，
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盖意见
后报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核
准，符合条件的经公示七天，没有异议
的，予以认定“东莞市家庭农场”。而示
范家庭农场则是在已认定为东莞市家
庭农场基础上，按照“择优选强、统筹兼
顾、产业均衡”原则进行评定，并颁发牌
匾，评定程序是先由镇街农林水务局初
评，后由市农业农村局进行考评，得分
达到 80 分或以上的，经公示七天没有
异议即给予认定。

那么，哪些家庭农场可以申报奖励
资金呢？新办法取消了“本市户籍”限
制，进一步放宽了认定对象范围和类
型，认定对象从原来本市户籍农民放宽
到农村社区居民，使更多非本地户籍的
农业劳动者参与认定家庭农场。新办
法称，经营者原则上应是农民（农村社

区居民）或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员，年龄在18周岁或以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和一定的农
业生产经验。

另外，新办法新增了设施农业类家
庭农场的认定以及相关条件，降低了水
产养殖业类家庭农场的认定面积要求。
新办法称，家庭农场以种植业和水产养
殖业为主，且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
相对稳定。其中，从事种植业或种养结
合的，原则上经营面积30亩或以上、土
地租期5年或以上；从事纯水产养殖的，
原则上经营面积30亩或以上、土地租期
5年或以上、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域滩涂养殖证》；从事设施农业生产
的，原则上经营面积10亩或以上。

此外，申报的家庭农场的土地权属
及承包合同还应合法有效，其产品符合
国家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等等。

认定对象取消“本市户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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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东莞市农业
农村局、东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
通知，发布实施《东莞市家庭农场

认定及奖励办法》（下称新办法）。新办
法取消了“本市户籍”限制，放宽了认定对
象范围和类型，认定对象从原来本市户籍
农民放宽到农村社区居民。其中，凡经认
定的“东莞市家庭农场”的，一次性给予5
万元奖励；被评定为“东莞市示范家庭农
场”的，则追加5万元奖励，意味着最高可
奖励 10万元。新办法还提出要优先
培育发展荔枝类家庭农场，加快
推进全市荔枝高质量发展。

东莞将优先
培 育 发 展 荔 枝
类家庭农场


